石林县司法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具体实施意见，参与有关部门修订规范性文件，编制司法行政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和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指导、督促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各行业的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和依法治理工作。
3、指导、监督、管理全县律师工作、公证工作，指导法律顾问和社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工作。

4、负责法律援助工作；指导、监督、管理“148”法律援助专用电话建设和服务等工作。

5、负责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指导、监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承担石林彝族自治县综治委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

6、管理乡镇司法所工作；指导、管理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所（站）工作，指导全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工作。

7、组织、开展司法行政干部培训和业务培训工作。

8、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后勤物资、技术装备的计划、申请、分配和使用管理工作；监督所属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

9、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管理和警车督察工作；负责律师、公证系列机构及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年度注册初审等工作。

10、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主要工作

(一) 争取上级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任务
2016年完成向上争取资金52.804万元,完成任务数的105.6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500万元，完成任务数的100%。

(二)深入推进普法宣传与法治创建

一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密切配合的法治宣传教育机制以及“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与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试行）》、《媒体公益普法办法（试行）》、《石林县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石林县以案释法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按照中央、省、市“七五”普法规划精神，我局及时成立编制领导小组，深入调研，于今年5月完成了《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初稿的编制，并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成员中征求意见建议，9月2日举行听证会，根据听证代表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目前已经县长办公会、县委常委会审定，并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三是利用“三下乡”、综治维稳暨平安建设宣传月、宪法宣传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单位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13万余份，现场接待法律咨询205人次。四是深化法治创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双龙公园创建为市级“法治主题公园观摩点”，圭山镇创建为市级“法治乡（镇）”，矣马伴、和合、岩子脚村创建为市级“民主法治村”，维则村创建为市级“法律九进示范点，县法院创建为“法治文化示范点”。

（三）继续加大矛盾纠纷化解力度

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对接“大调解”工作格局，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全县587名调解员全部实行持证上岗，113个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3378件，受案率达100%。调处3378件，调处率达100%；调处成功3366件，调处成功率达99.6%；履行3366件，履行率达100%。排查预防纠纷956件。兑现人民调解“以奖代补”经费29.095万元。

(四)不断强化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

认真落实法律援助 “应援尽援”惠民工程，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确保困难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全年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323件，其中：刑事案件100件，民事案件58件，非诉讼案件165件。兑现法律援助经费10.06万元。律师事务所全年共办理案件885件，其中: 民事案件682件，刑事案件178件，行政案件8件，非诉讼案件17件。担任法律顾问37家。代写各类法律文书867件，解答咨询3783人次。公证处全年共办理各类公证案件2710件，其中:民事类公证1636件、经济类公证1074件，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服务。

（五）全面加强特殊人群服务与管控

制定《特殊人群专项组工作实施方案》，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深入推进特殊人群管控体系建设。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制定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016年共接收刑释人员73人，帮教73人，安置73人，安置帮教率均达100%。目前社区矫正对象在册人数335人，其中缓刑315人，假释13人，暂予监外执行7人。年内组织矫正对象集中教育962人次，个别谈话教育1045人次，组织社区服务984人次。对矫正对象实行分色管理，红色实行严管，黄色实行普管，绿色实行宽管。年内无重新犯罪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3%以下。

(六)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1．党风廉政建设和改进作风工作。一是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签订责任书,年初局党总支书记与各党支部书记、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分管科室负责人层层签订《2016年党风廉政责任书》。二是认真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深入开展先进典型和反面案例警示教育，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三是集中整治“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制定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查找到“庸、懒、浮、慢、乱”方面的问题7个，制定整改措施7项，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整改取得成效。四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公车管理和厉行节约等各项规定。机关干部职工作风得到了进一步转变，干事创业的激情进一步增强。
2．基层党建工作。一是坚持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即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和系统内开展的“严纪律、转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风党纪、法律法规、廉洁自律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重活动开展，建活力型党组织。认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和党员“政治生日”活动。三是重阵地建设，建长效机制。打造一流“党员活动室和法治文化书屋”为一体的活动场所。被县委组织部命名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四是重视老干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建设。成立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对老干部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坚持对老干部开展节日走访、生日祝福、生病住院看望等活动。成立工青妇工作机构，充分调动工会、青年、妇女干部工作积极性，开展职工生日慰问、生病探视，适时组织开展各项活动。
3.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意识形态工作与其它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全面加强机关廉政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加强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2016年成功再创市级文明单位。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石林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编制2017年预算的通知》（石财发[2016]92号）的通知要求，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县“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继续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强预算管理，逐步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预算编制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各项支出水平与全县财力状况相适应，重点保障人员经费、机构运转和民生支出；要坚持依法理财、厉行节约、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县委、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需要；要坚持盘活存量，整合统筹用好财政资金，集中有限财力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管理，着力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和财政部门监督职责，切实细化预算编制，努力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努力提高预算透明度。基本原则：1.以收定支，综合平衡原则； 2.厉行节约，控制一般原则；3.优化配置，绩效引导原则。4.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原则。编制方法：部门预算由非税收入预算、部门收入预算、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组成。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是石林县司法局，属于行政单位。在职在编实有人数34人，财政全供养34人；在编实有车辆9辆。退休人员7人。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财务总收入531.6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531.62万元，全部是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31.62万元，全部是基本支出。支出功能科目为2040601行政运行。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531.6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为401.8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5.6％；商品和服务支出为80.1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为45.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4%。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无项目支出经费。
